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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擴大建議根據購回授權進行股份購回的規模

茲提述歌禮製藥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月二日的公告，內容有
關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擬根據本公司股東（「股東」）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
二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會購回本公司股
份（「股份」）的一般授權（「購回授權」）行使其權力，使用最多300百萬港元的資金
（撥付自本公司內部財務資源）在合適時間於公開市場上購回股份。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現時股價被低估，並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議將股份購
回資金由最多300百萬港元增至最多500百萬港元（「經更新建議股份購回」），此
乃經考慮本公司取得的重要里程碑的重大成就，包括但不限於：(1)歌禮口服小分
子GLP-1激動劑ASC30在肥胖或超重受試者中進行的美國13週II期研究顯示經安
慰劑校正後的體重下降高達7.7%，且胃腸道耐受性更佳；(2)脂肪靶向甲狀腺受體
β(THRβ)選擇性小分子激動劑ASC47與司美格魯肽聯用在肥胖受試者中較司美格
魯肽單藥減重效果相對提升高達56.2%；(3)有望成為同類最佳口服小分子白細胞
介素-17(IL-17)抑制劑ASC50美國I期研究取得積極的頂線結果；及(4)同類首創脂
肪酸合成酶(FASN)抑制劑地尼法司他(ASC40)治療痤瘡的新藥上市申請獲中國國
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受理。

本公司現時的財務狀況穩健。董事會認為股份現時的成交價未能反映其內在價
值。董事會相信，經更新建議股份購回可提升股份的價值，從而提高股東的回
報。此外，董事會相信，經更新建議股份購回反映本公司對自身的長遠業務前景
及本公司的增長潛力充滿信心，且最終將可惠及本公司，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
體的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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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更新建議股份購回將以本公司除本公司二零一八年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及於
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完成的根據股東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的本公
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授出的一般授權配售現有股份及補足認購新股份所得款項淨額
外之內部財務資源撥付。本公司不會在對本公司營運資金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的情況下進行購回。本公司進行經更新建議股份購回時，將會遵守購回授權、本
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上市規則、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開曼群
島公司法以及本公司須遵守的所有適用法律法規。經更新建議股份購回不會導致
公眾人士所持有的股份數目降至低於上市規則所規定的相關最低百分比。本公司
在董事會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將於其後註銷、持作庫存股份、出售或轉讓所購回的
股份（如有）。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本公司自二零二五年十月二日起根據購回授權已使
用約54.28百萬港元（不包括開支）購回4,586,000股普通股。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購回將視乎市況及由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概不保
證任何購回之時間、數量或價格，亦不保證本公司是否會根據經更新建議股份購
回進行任何購回。因此，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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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禮製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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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吳勁梓博士及何淨島女士；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魏以楨博士、顧炯先生及華林女士。


